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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

实验室风险评估制度 

环境与生态学院根据各个实验室特点，为安全顺利开展实

验工作，实验人员须按照以下内容进行安全评估。 

1.实验室相关人员对须购买的危险源和已有的危险源进行

辨别归类，进行风险评估。 

2.进行实验活动人员须对操作的危险源有充分的认知，对危

险源进行风险评估。 

3.对新申报的科研项目实验，作出实验前风险评估，具备条

件方能开展实验。 

4.实验场所中所涉及的人员风险评估。 

5.仪器设备对人员和环境可能带来危害风险评估。 

6.对环境发生变化、风险源更换、更改了实验流程等后须重

新进行风险评估。 

 



    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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